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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优化太仓募投项目投向范围及实施期限的核查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本保荐机构”）作为广州

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森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和持续督导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规则的规定，就迪森股份调整太

仓募投项目投向范围及实施期限等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就具体情况发表核查

意见如下： 

一、募投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82号文核准，迪森股份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488万股，每股发行价格 13.95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48,657.6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518.304 万元，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139.296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广会所验字【2012】第 10000330335号”《验资报告》审

验确认。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

资金计划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1 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 12,302 

2 广州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技术改造项目 10,000 

3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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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变更太仓募投项目实施方案情况 

2013年 3月 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2013 年 3 月 22 日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三次会议一致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IPO 承诺募投项目实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将两个募

投项目的投资结构、建设周期、实施主体进行调整，在投入资金不变的前提下，

放弃 10 万吨的 BMF 产能建设，集中资金进行热能服务项目工程建设。项目投资

结构调整后，项目建设周期从原来预计的 18个月，调整为 24 个月。此外，为了

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此前的公司或苏州迪森实施，变更为由

公司或苏州迪森、及公司根据热能服务项目实际情况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或控

股子公司实施。截至目前，该变更事项已按程序实施。 

2014年 4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2014年 5月 9日召开 2013年度股东大会，三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

调整太仓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期限的议案》，将太仓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调

整为苏州迪森、及苏州迪森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建设周期由原

来的 24个月调整为 36个月。截至目前，该变更事项已按程序实施。 

2015年 5月 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2015年 5月 27 日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太仓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

程建设项目的实施方式及实施期限，将该剩余资金用于热能服务项目工程建设，

同时建设周期由原来的 36个月调整为 4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表示同意的

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中德证券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截至目前，该变更事项

已按程序实施。 

三、本次调整优化募投项目投向范围的原因及基本情况 

目前，公司业务定位为“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利用生物质、清洁煤、天

然气等清洁能源，通过供热、热电联产、热冷电三联供、分布式能源等系统技术

解决方案，为工业用户提供热、冷、电、气等多种清洁能源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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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

设项目”计划投向均为生物质能供热供气子项目，实施主体为苏州迪森、及苏州

迪森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受传统能源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国内

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下调等诸多政策因素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出现滞后。截

至 2016年 9月 30日，“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已投入募集

资金 9,789.02万元，占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的 79.57%。 

为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

项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并顺应公司业务战略调整方向，公司拟调整优化“太

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投向范围及实施期限，具体调整内容如

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万

元） 
项目投向 实施期限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太仓生物

质成型燃

料产业化

工程建设

项目 

12,302.00 12,302.00 

1、生物质能

供热供气项

目 

1、生物质能供热

供气项目； 

2、天然气分布式

能源（或单一供

热）项目； 

3、清洁煤供热、

热电联产项目。 

实施完毕截

止日：2016

年 8月 31日 

实施完毕截

止日：2017

年 8月 31日 

    四、本次调整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与优化“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的投向范围及

实施期限，有利于顺应公司业务发展方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募投项

目的顺利实施，项目总体效益未发生重大变化，有利于保护公司利益及广大投资

者利益。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情况 

（一）董、监事会决议情况  

2016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优化公司太仓募投项目投向范围及实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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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议案》，全体董事、监事一致同意公司调整优化太仓募投项目投向范围及实

施期限。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优化公司“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

设项目”的投向范围及实施期限，是顺应公司业务调整方向作出的科学决策，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总体效益未发生重

大变化，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调整优化“太仓生

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的投向范围及实施期限。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投向

范围及实施期限的调整，是在公司从“生物质能供热运营商”向“清洁能源综合

服务商”战略调整过程中作出的积极决策，有利于提高募投项目实施效率，符合

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违反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

本次调整“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实施方式及实施期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调整与优化“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的投向范围

及实施期限，已经迪森股份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亦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调整与优化“太仓生物质成型燃料产业化工程建设项目”的投向范围

及实施期限有利于顺应公司业务发展方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募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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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保护公司利益及广大投资者利益。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迪森股份本次调整太仓募投项目投向范围及实施期限事

项无异议。本次调整太仓募投项目投向范围及实施期限事项还需提交迪森股份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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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优化太仓募投项目投向范围及实施期限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洁    

    

 崔 胜 朝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10月27日 

 




